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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附件十五
IATTC公約海域海鳥忌避措施規格修正規定 

1. a.驅鳥繩 

i. 最低長度：100公尺。 

ii. 須附掛在漁船船艉距離水面最低5公尺之投繩位置迎風處。 

iii. 須附掛使其覆空範圍維持在下沈中餌鉤之上方。 

iv. 飄帶間距應少於5公尺並使用轉環，且長度足以儘量接近水面。  

v. 倘驅鳥繩短於150公尺，則須於末端附掛拖曳物使其覆空範圍維持在下沈

中餌鉤之上方。 

vi. 若使用二組（即一對）驅鳥繩，二組驅鳥繩應配置於幹繩二側彼此相對。  

   b.驅鳥繩（輕飄帶） 

i. 驅鳥繩最低長度：100公尺或漁船全長之3倍。 

ii. 須附掛在漁船船艉距離水面最低5公尺之投繩位置迎風處。  

iii. 須附掛使其覆空範圍維持在下沈中餌鉤之上方。  

iv. 飄帶間距應少於1公尺且最低長度為30公分。  

v. 若使用二組（即一對）驅鳥繩，二組驅鳥繩應配置於幹繩二側彼此相對。  

2.夜間投繩 

i. 當地日出至日落後1小時之間禁止投繩。 

ii. 甲板上維持最低的照明，但應注意安全及航行規定。  

3.支繩加重  

i. 應遵守下列加重之最低規格：  

ii. 加在所有支繩之重量最低應達45公克，且有下列選項： 

 在距離魚鉤1公尺內加重之重量少於60公克；或 

 在距離魚鉤3.5公尺內加重之重量多於60公克且少於98公克；或 

 在距離魚鉤4公尺內加重之重量多於98公克。  

4.餌料染藍  

i. IATTC 秘書處應發放標準化之色版。 

ii. 所有餌料須依色版色度加以染色。  

5.內臟丟棄管理  

i. 投繩及揚繩時禁止丟棄內臟；或 

ii. 於船舶投繩/揚繩之另一側策略性丟棄內臟，以積極鼓勵海鳥遠離餌


